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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办〔2022〕1 号 

 

 

中山大学关于调整公务出差审批 
管理要求的通知 

 
校机关各部、处、室，各学院、直属系，各直属单位，各附属

医院（单位），产业集团，各有关科研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公务出差审批管理，明确职责分工，提

高审批效率，经研究，决定对《中山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

出差审批管理的通知》（中大办〔2020〕24 号）相关要求进行调

整。现将最新管理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报批管理 

学校在职在岗教职员工（含附属医院人员）且使用学校行

政预算经费进行公务出差的，须履行报批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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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批管理遵循逐级审批原则。副校级干部、校长助理、各

单位党政领导正职（或主持工作副职）报批手续的最终审批人

为主要校领导；各单位党政领导副职的最终审批人为单位分管

或联系校领导；其他人员的最终审批人为单位党政负责人。 

二、报备管理 

学校在职在岗党政管理人员（含担任学校党政管理工作的

教师和医务人员）且使用学校非行政预算经费进行公务出差的，

以及附属医院党政领导正职（或主持工作副职）且使用附属医

院经费进行公务出差的，须履行报备手续。 

报备管理遵循向一个负责对象报备原则。学校主要领导之

间互相报备；副校级干部、校长助理、附属医院党政正职（或

主持工作副职）向主要校领导报备；除附属医院党政正职（或

主持工作副职）外的各单位党政领导正职（或主持工作副职）

向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报备；其他人员向单位党政负责人报备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报批及报备管理，应按“一人一报、一事一报”的原则，至

少提前 3 天完成；确因特殊情况无法提前完成的，应及时向相

关审批人或接受报备人报告，获得批准后方可事后补充填报。

公务出差人员未按要求履行报批或报备手续的，所发生的差旅

费不予报销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．校区或校园之间的公务不列入本通知要求范围。 

2．附属医院可参照此通知要求，另行制定规定实施加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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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内公务出差审批管理。 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此前如有与本通知要求不一致

的，以本通知要求为准。具体情况由学校党委常委会授权校长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中山大学 

2022 年 1 月 3 日 

（联系人：李琳玮，联系电话：020-84111935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2022 年 1 月 4 日印发 


